
桃園市政府觀光旅遊局數位資料使用須知 

中華民國 104 年 1 月 13 日 

桃觀秘字第 1040000262 號令訂定 

一、 目的 

桃園市政府觀光旅遊局（以下簡稱本局）為推廣觀光旅遊，行銷市政建設

成果及促進資料之活化應用，提供無償、非專屬授權使用本局數位資料（以

下簡稱本局資料）之申請，惟相關智慧財產權均由本局或其他權利人依法

擁有，為明確告知並管理使用本局資料有效使用範疇，特訂定本須知。 

二、 申請資格 

個人、學術研究團體、政府機關、經政府立案之機構團體或營利單位（以

下簡稱為申請人）及其他經本局認可之對象，均可提出申請，惟本局保留

同意申請之權利。 

三、 申請程序 

（一）申請人填妥備齊下列表格文件，函送本局辦理。 

1.數位資料使用申請表正本一式 2 份(詳附件)。 

2.若為經政府立案之機構團體或營利單位，需檢附主管機關核准設立

(立案)之證明文件影本。 

（二）申請表件符合規定並經本局核定後，將寄還申請人，由本局及申請人

各執 1 份。前述申請表件不全者，本局得請申請人限期補正，惟隨文

檢附之表件概不予發還。 

四、 本局資料使用說明 

（一）禁止以重製、修改或其他方法改變本局資料（含影音、圖片及文字）

之內容、形式或名目。 



（二）申請人使用本局資料之目的和方式不得違反申請資料填寫之內容，亦

不得單獨將本局資料用於商業營利目的，若以商業營利目的使用時，

須事先取得本局之同意，且其營利目的須與推廣臺灣觀光有關或介紹

臺灣觀光景點為限。 

（三）使用本局資料時須註明出處(如資料來源：桃園市政府觀光旅遊局)，

且不論是商業營利或非商業營利目的、形式，均不得損及桃園市政府

之形象。 

（四）授權使用之資料內容僅供參考，申請人與資訊使用者皆不得以本局資

料所提供之資訊主張任何權利及作為任何法律上求償或訴訟之依據。 

（五）申請人應隨時注意本局資料內容更新並配合修改，本局不另行通知。 

五、 其他注意事項 

（一）所刊載之內容應確認合法性，若為非法致使本局或善意第三人權益受

損者，所需負擔責任及相關費用由申請者負責。 

（二）申請人應取得本局正式授權後，始得從事相關作業，並以當次為限。

申請用途為出版品者，本局得索取成品 2 份存參；如為網路線上資料，

應提供本局該頁面資料及網址。 

（三）授權期間本局有權隨時稽查申請人使用資料狀況，遇有下列情事之一

經查證屬實者，即終止授權，申請人不得異議。 

1.提供不實申請資料或申請表內容變動，未向本局重新申請。 

2.申請人具違法行為或其他侵害本局形象情事發生者。 

（四）未經授權使用，依著作權法辦理。 

六、 本須知未規定事項均依民法、著作權法等相關規定，若有未盡事宜，得隨

時修正。 



桃園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數位資料使用申請表 

申請單位名稱  申請單位 簽章 

聯絡人   

聯絡電話  

聯絡地址  

e-mail  

授權期間  

資料項目 備註（如為網站資料請提供網址） 

1.  

2.  

  

用途說明 

茲聲明所填資料及提供相關附件均屬事實，並已詳閱「桃園市政府觀光旅遊局數位資料

使用須知」，填寫簽署本使用說明之同時，即接受並同意遵守前揭須知之規定。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年  月  日 

（以下資料由桃園市政府觀光旅遊局填寫） 

審查結果 

□ 同意提供 

(機關印信) 

□ 不同意提供 

□ 部分提供，不同意提供之資料如下： 

 

 

 

 

 

 


